宝教培〔2026〕3号
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关于同意上海金秋教育

培训有限公司办学内容为文化艺术类的批复

上海金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:

你校提交的办学申请已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上海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立与管理实施办法》《上海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上海市教育评估协会出具的评估报告、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具的《上海金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设立申请审核意见书》，经研究，同意上海金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办学内容为文化艺术类，培训项目为：素描、儿童画、软笔书法、主持、硬笔书法、朗诵、钢琴。该校登记为营利性线下培训性质；办学许可证为教民131011370000159；行业主管部门为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；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佰万元；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均为邬金山；校长为肖孚青；办学地址为上海市宝山区锦秋路1360号6幢2层。

你校在收到本批复后，请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机构变更登记手续，并依法依规办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

	抄送：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大场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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